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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

基金會及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審查

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6591 號  

一、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收入、支出及資金運用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總額：原列 4,080 萬元，減列「業務收入」中「計畫收入」50 萬元，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4,030 萬元。 

2.支出總額：原列 4,020 萬元，減列： 

(1)「顧問費」5 萬元。 

(2)「其他費用」10 萬元。 

合計減列 15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4,005 萬元。 

3.本期賸餘：原列 60 萬元，收支相抵後，減列 35 萬元，改列為 25 萬元。 

(三)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收入、支出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四)通過決議 7 項： 

1.有鑑於我國自 2015 年 7 月已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並明定 2050 年

排碳量必須達到 2005 年排碳量的 50%。惟據調查指出，2017 年全國碳排放量超過

2 億 9 千 3 百餘萬公噸，是近十年來最高的一次，且由數據分析可看出，能源部門

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增加，正是 2017 年碳排放成長之主因。另查，台灣是全球少數

的煤電增長國，2017 年煤電占比約 45%，2020 年將提升至 50%，且當世界各國都

表示不再新建燃煤電廠時，台灣反而計劃於 2025 年啟用深澳燃煤電廠，將造成大

量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嚴重空氣污染危害，完全違反國際趨勢，顯見財團法人環

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針對我國節能減碳及空污減量等政策之研析實有不足。 

雖然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並無獲政府編列預算挹注，惟應撙

節預算支出，定期提報預決算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107 年度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編列 82 萬元「顧問費」，106 年度亦

編列同等數額，惟 105 決算數僅 8 萬 6 千元，雖然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

金會並無獲政府編列預算挹注，仍請該會於之後年度撙節編列預算支出，定期提

報預決算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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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年度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編列 350 萬元之「其他費用」，較 106 年度編列

200 萬元多出 150 萬元，增幅高達 75%，雖然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並

無獲政府編列預算挹注，仍請該會於之後年度撙節編列預算支出，定期提報預決

算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4.107 年度「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項下「其他費用」預算 350 萬元。惟

此項經費去年僅編列 200 萬元，今年明顯增列逾一點五倍，又增列之處並無計畫

或解釋為何需要增列。考量國家財政困窘，雖然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

會，並無獲政府編列預算挹注，惟應撙節支出，定期提報預決算報告送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5.有鑑於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歷年來執行計畫之費用，多由政府編

列預算予以補助，推動各項環境政策、法規之研析與建議，多年執行之業務皆無

太大變動，惟今（107）年於「其他費用」項下，較去（106）年增加 105 萬元預

算，卻難以從預算書中判斷該筆預算具體之運用目的與計畫內容，實有浮編預算

之疑慮。雖然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並無獲政府編列預算挹注，惟

應撙節支出，定期提報預決算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6.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環境資源部組改完成後 6 個月內，針對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金會的長期發展目標，提出轉型為智庫的評估及規劃報告，提交立法

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7.查 107 年度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淨值餘額 2,437 萬 6 千元，約較上年

度增加 2.52%，計 60 萬元；又人事費占總支出比率達 55.22%，約相當於一般企業

人事正常結構 55%，且 107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編列計 4,020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0.5%，計 20 萬元，綜合評估係屬正常向上營運範圍值之內。 

此外，自聯合國在 1992 年的「里約熱內盧環境暨發展宣言」即已確定原住民

族對於環境管理與發展的重要角色，且國內相關環保產業也有原住民族企業的一

席之地。爰此，考量原住民族對於環保、廢棄物回收相關產業之投入與貢獻，107

年度工作計畫之「推動醫療機構廢棄物量與資源回收工作」，應考量原住民族之

參與或合作，優先將原住民族參與，納入醫療機構廢棄物資源回收分類工作項目

。 

二、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收入、支出及資金運用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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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總額：6,125 萬元，照列。 

2.支出總額（含所得稅費用）：5,974 萬 7 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150 萬 3 千元，照列。 

(三)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收入、支出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四)通過決議 2 項： 

1.產業用水效能提升計畫於 106 年執行後，廠商皆能理解用水缺乏危機日益急迫。

但擬採取之節水工程卻考量投資經費龐大，投資應謹慎，故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

基金會應協助廠商做模廠實驗評估研究，以利廠商採取最經濟有效的方案。 

為發揮相關工作效益，請於 107 年度增加建置工廠用水管理工具以供業界實

際運用，另應參考單位用水量評析，評析廠商單位用水量合理性，以為政策訂定

參考，並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工作成果報

告。 

2.工業節水成本過高，是相對於取用原水之成本而言。長期以來國內的水價較諸先

進國家皆嚴重偏低，以致廠商節水意願不高。但是因極端氣候影響，缺水問題越

來越嚴重。 

用水製程改善或水回收工程經費龐大，廠商採謹慎態度，因此亟需技術單位

協助針對各廠之實況採取有效對策，因此請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之計畫必

須掌握廠商狀況，至少選定 70 家廠商進行工業節水診斷輔導，針對具有節水潛勢

且有意願執行「節水深入輔導」之廠商，挑選至少 7 家進行深入輔導，每家需進

行模組測試或駐廠輔導，並以廠商之實際用水、排水情況做模擬，以提出具體的

改善方案，並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工作成

果報告。 

三、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收入、支出及資金運用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總額：555 萬元，照列。 

2.支出總額（含所得稅費用）：545 萬 6 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9 萬 4 千元，照列。 

(三)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收入、支出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四)通過決議 1 項： 

1.環境權扶助是為了實踐環境權保障的法律扶助，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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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為居民團體、環保社團、自救會或社區部落等，提供律師及專業協助者針對

環境事件之非訟程序，如環評、聽證等程序進行協助，必要時進行訴訟程序扶助

。經於基金會官網查詢後發現，社會大眾無法從網站得知有關環權扶助、環境監

測及社區培力等工作績效，包括過去扶助過的團體、案件、相關專案計畫及培力

成果，顯然在網站管理及資訊揭露部分非常不足，與社會期待不符。爰要求財團

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應將工作消息及工作成果定期公開於網站上，供社會大眾

了解及監督。 


